
 
 

糞腸球菌及屎腸球菌菌株之食用安全性評估申請資料查檢表 
 

應具備資料 

□ 一、菌株基本資料(包含學名、來源及品系鑑定等) 

□ 二、詳細生產過程(包含其培養方式、條件及其安定性等) 

□ 三、品管及儲存方式 

□ 四、預計使用方式及用量 

 □ 五、安全性證明 

  □ 基因毒性 

  □ 九十天餵食毒性 

  □ 致畸試驗 

  □ 全基因體序列 

  □ 毒力相關因子檢測 

  □ 抗生素抗藥性檢測 

  □ 不具致病性證明 

 □ 六、其他必要性資料 

◎ 檢送之資料、文獻應製作摘要目錄，並請依序排列，且清楚標示並編訂頁碼，以利審查。 

◎ 檢送之資料、文獻，如以非英文之外文撰寫者，應另檢附一份經政府立案翻譯社翻譯之

中譯本。 

◎ 檢送之資料、文獻如為國際發表之期刊論文，應檢附完整文獻資料。 

◎ 檢送之資料請準備一份紙本及一份電子檔。 

 


